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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诚信记录。安永华明及从业人员近三年没有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

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曾两次收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涉及从业人员十三人。 前述出具警示函的决定属监督管理措施，并非行政处罚。 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该监督管理措施不影响安永华明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成员信息

1.�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杨景璐女士，于2005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2002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1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3家上市公司

年报和内控审计，涉及的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医药制造业及批发和零售业；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杨淑娟女士， 于1997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1994

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近三年签署或复核3家上市公司年报和内控审计，涉及的行业包括医药制造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服务业及批发和零售业；

签字注册会计师为罗杨女士， 于2014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4年开

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1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1家上市公司年报和内控审

计，涉及的行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

2．诚信记录。 上述项目合伙人、质量控制复核人和本期签字会计师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且近三年均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

施的情况。

3.�独立性。 安永华明及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因违反《中

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本期财务报告审计收费人民币155万元（含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收费人民币75万

元，合计人民币230万元，系考虑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审计服务所需工作人天数

和人天收费标准收取服务费用。工作人天数根据审计服务的性质、繁简程度等确定；人天收费标准根据执

业人员专业技能水平等分别确定。 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价格与2021年

度基本持平。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查，认为其在执业过程

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

责，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对此事项发表了如下意

见：

1、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主要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依法

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

2、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业务规模、执业质量和社会形象方面都取得了国内领先

的地位，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优质审计服务的丰富经验和强大的专业服务能力，能够较好满足公司

未来业务和战略发展以及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

3、同意将《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主要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依法

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

2、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业务规模、执业质量和社会形象方面都取得了国内领先

的地位，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优质审计服务的丰富经验和强大的专业服务能力，能够较好满足公司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以及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

3、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三）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会计师事务所。

（四）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公司2022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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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4月2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4月25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8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4月25日

至2023年4月2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

7

公司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

8 公司关于2023年拟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等业务的议案 √

9 公司关于2023年拟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发放内部借款的议案 √

10

公司关于2023年拟为控股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发放内部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1

公司关于2023年拟为全资子公司国药空港（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

12 公司《关于2022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13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和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14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

2023年3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予以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7、9、10、11、12、13、1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为议案7、10）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11 国药股份 2023/4/1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或法人证明文件（受托人持身份

证、委托人的证券帐户和授权委托书）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5层

（三）登记日期：2023年4月18日

六、 其他事项

（一）联系人：罗丽春

邮编：100077� � � � � �电话传真：010-67271828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和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4月2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7

公司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2023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8 公司关于2023年拟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等业务的议案

9

公司关于2023年拟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发放内部借款的议

案

10

公司关于2023年拟为控股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发放内部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1

公司关于2023年拟为全资子公司国药空港（北京）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12

公司 《关于2022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13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

和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14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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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3月10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形

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3月22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在北京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十名，实到董事十名，

其中四名独立董事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姜修昌先生主持，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

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三）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本

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提

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国药股份2022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64,057,559.33元人民币（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额已达注册资本的50％以

上，故不再计提），本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可分配利润1,964,057,559.33元，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按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定的分配预案为：以2022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754,502,998股为基数，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7.82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590,021,344.44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

度。此项分配预案将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六）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七）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八） 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度履职情况报

告》。

（九） 以4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公司10名董事中的姜修昌、刘勇、李晓娟、文德镛、蒋昕、田

国涛等6名关联董事回避参与表决，4名非关联董事（均为独立董事）全部同意，并且发表了相关独立意

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国药股份关于2022年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和预计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十）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3年拟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等业务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3年拟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发放内部借款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国药股份

关于2023年拟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发放内部借款的公告》）。

（十二）以4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3年拟为控股子公司国药控股

北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发放内部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公司10名董事中的姜

修昌、刘勇、李晓娟、文德镛、蒋昕、田国涛等6名关联董事回避参与表决，4名非关联董事（均为独立董事）

全部同意，并且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

《国药股份关于2023年拟为控股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发放内部借款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十三）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3年拟为全资子公司国药空

港（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国药股份关于2023年拟为全资子公司国药空港（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综

合授信担保的公告》）。

（十四）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拟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国药股份关于拟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十五）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2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表示认可。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国药股份关于2022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六）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和〈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国药股份关于续聘2023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十八）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制度》的议

案。

（十九）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

项的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国药股份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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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3月10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形

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3月22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在北京、上海召开，公司三位监事全部出席会议，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监事会议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六）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2023年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3年拟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等业务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3年拟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发放

内部借款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3年拟为控股子公司国药控股北

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发放内部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 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3年拟为全资子公司国药空港

（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拟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十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2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 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内控审计报告和公司2022年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制度〉

的议案》。

对公司2022年度的工作，监事会发表如下意见：

1、2022年度，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并根据法律、法规对公司股东

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决策程序、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职

情况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2022年度，公司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规范运作，

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并能有效执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及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意见

2022年度，监事会认真审议了公司各期财务报告，认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内控制度健全，未发现有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的行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度

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022年度报告的内

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当年度的经营管理、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等情况；在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2年度报告编制

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2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意见

2022年度，与公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平，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程序规范，符合市场公平原则。

上述交易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4、监事会对公司2022年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阅了《公司2022年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司监事会认为：该报告符合全面、真

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情况。

5、监事会对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的意见

公司本次拟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同意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事项。

6、监事会对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意见

2022年度监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了监督和检查，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采取了有效的管理和充分的信息披

露，没有违规存放、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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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82元（含税）。 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

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

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国药股份2022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64,057,559.33元人民币（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额已达注册资本的50％以

上，故不再计提），本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可分配利润1,964,057,559.33元。

结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做出如下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拟以2022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754,502,998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7.82元人民币（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590,021,344.44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占当年净利润的30.04%。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

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此次利润分配方案，此次利润分配

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预案）进行了核查并审阅，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没有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方

案（预案）进行了核查并审阅，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分配比例、分派形式以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未来发展资金需求、股东回报等因素，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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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所预计的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在2023年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国药股份2022年日常交易情况和预计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独立意见，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发

表了书面意见。 （二）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2022年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2021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

过了《国药股份2021年日常交易情况和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2021年所涉关联交易

数额、关联方情况、定价依据和政策以及关联交易的必要性进行了审议，并对预测关联交易相关内容进行

了单独公告。（公告内容详见2022年3月17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2-007】）。

经确认，公司2022年度实际发生采购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额为64.18亿元，未超过预计的87.15亿

元；公司2022年度实际发生的销售和提供劳务关联交易额为50.10亿元，未超过预计的67.86亿元。

日常关联交易价格与非关联交易价格一致，以政府定价政策为依据，并结合公司销售价格体系和各

关联方销售数据以市场化原则确定，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见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预计

金额

上年（前次）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97,621.09 319,672.64

因实际经营需求

与预计略有差异，

大部分实际关联

交易额比预计关

联交易额少。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161,959.18 115,578.90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

司

52,002.25 27,230.50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656.95 22,837.59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8,470.30 27,418.53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兰州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1,679.23 13,862.61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 14,259.80 12,819.70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江苏复星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9,800.26 8,393.12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公

司

8,201.81 1,681.45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重庆西南药业销售有限公司 8,002.91 8,067.47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742.58 4,547.05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

公司

7,430.81 5,247.92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6,805.56 2,161.79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江苏万邦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6,667.95 6,511.36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其他关联方 95,191.25 62,473.47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小计 857,491.93 638,504.1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

司

7,604.11 356.94

因实际经营需求

与预计略有差异，

大部分实际关联

交易额比预计关

联交易额少。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其他关联方 6,408.47 2,960.86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小计 14,012.58 3,317.8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32,387.36 17,432.19

因实际经营需求

与预计略有差异，

大部分实际关联

交易额比预计关

联交易额少。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有限公

司

27,891.85 20,122.58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27,778.77 19,061.08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25,092.76 20,892.88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 24,481.61 14,978.33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24,096.72 18,265.11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3,219.90 15,388.1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23,098.15 16,896.78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陕西有限公司 22,483.47 15,151.02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19,385.72 13,901.6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集团西南医药有限公司 16,771.20 11,332.28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 15,084.00 10,569.65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 14,879.35 13,035.84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安徽省医药有限公司 10,762.82 9,070.55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吉林有限公司 10,683.90 7,800.54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10,555.46 8,901.95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 10,333.50 7,862.01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10,163.32 9,825.79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广东南方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

司

8,343.30 5,165.18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天津）东方博康医

药有限公司

8,053.94 6,589.77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福州有限公司 7,829.68 4,670.71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大连有限公司 7,615.86 6,234.06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山东有限公司 7,570.19 7,228.92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国药控股南通有限公司 7,547.34 5,827.19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其他关联方 280,608.15 213,369.24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小计 676,718.32 499,573.35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其他关联方 1,859.28 1,418.69

因实际经营需求

与预计略有差异，

大部分实际关联

交易额比预计关

联交易额少。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小计 1,859.28 1,418.69

合计 1,550,082.11 1,142,813.94

（三）预计2023全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预计与各关联交易人日常关联交易明细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1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货物 447,541.69

2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61,810.46

3 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货物 38,385.95

4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8,122.70

5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1,972.63

6 兰州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9,407.65

7 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7,947.58

8 江苏复星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1,750.37

9 重庆西南药业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1,294.46

10 江苏万邦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9,115.90

11 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7,347.08

12 北京万维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7,239.51

13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6,365.87

14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5,580.92

15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5,170.73

16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4,665.89

17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4,197.13

18 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576.00

19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556.86

20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061.56

21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货物 3,026.50

22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货物 2,974.84

23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819.55

24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561.37

25 国药控股赣州医贸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467.56

26 国药集团兰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452.51

27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公司 采购货物 2,354.03

28 深圳万维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113.82

29 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028.77

30 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007.74

31 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977.25

32 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888.78

33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货物 1,826.96

34 华药国际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748.47

35 广东南方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639.33

36 上海现代制药营销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574.96

37 国药集团武汉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472.44

38 国药控股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445.11

39 国药集团山西瑞福莱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980.11

40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916.42

41 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货物 913.79

42 国药集团联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858.78

43 国药控股泰州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829.14

44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798.51

45 国药集团三益药业（芜湖）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762.51

46 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758.96

47 国药集团川抗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655.88

48 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632.98

49 武汉中生毓晋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货物 593.42

50 北京若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573.59

51 佛山盈天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539.37

52 国药控股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536.61

53 华颐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512.62

54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货物 425.60

55 国药一心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425.58

56 太极集团四川南充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83.59

57 国药控股山东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47.24

58 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06.78

59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坪山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06.02

60 国药控股福州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75.97

61 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57.16

62 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51.99

63 北京市华生医药生物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货物 251.88

64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44.18

65 国药集团北京联合美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25.55

66 国药集团精方（安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15.18

67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06.50

68 国药控股吉林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98.35

69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87.33

70 重庆海斯曼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货物 156.87

71 中国中药霍山石斛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25.76

72 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19.76

73 国药集团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17.45

74 国药集团奥美（湖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15.22

75 山东斯凯威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01.39

76 吉斯凯（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88.71

77 国药控股贵州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88.59

78 国药集团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79.03

79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合肥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78.84

80 太极集团浙江东方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78.30

81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货物 74.74

82 国药控股内蒙古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73.58

83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新药特药分公司 采购货物 71.22

84 国药控股（天津）东方博康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69.18

85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59.29

86 北京吉洛华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50.89

87 国药集团北京华邈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47.94

88 国药控股浙江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43.90

89 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41.61

90 国药控股江苏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7.23

91 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6.20

92 深圳致君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1.47

93 国药联瑞鑫祥（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0.75

94 国药集团西南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8.43

95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7.78

96 国药控股淮南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7.62

97 国药控股菱商医院管理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2.77

98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2.35

99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20.07

100 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3.28

101 国药控股黑龙江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2.03

102 江苏黄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0.45

103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9.57

104 国药控股鑫烨（湖北）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6.50

105 国药控股大连和成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5.48

106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药品分公司 采购货物 5.08

107 国药集团汕头金石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4.63

108 国药集团泰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4.09

109 国药控股云南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3.80

110 青海普兰特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1.30

111 国药控股安徽华宁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0.12

112 国药控股广东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339.48

113 综保区（北京）国际医药分拨中心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74.31

114 国药控股安徽省医药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717.39

115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99.72

116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63.79

117 上海统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79.16

118 国药控股广西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3.72

119 国药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0.30

120 深圳致君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6.27

121 国药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6.10

122 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5.55

123 国药奇贝德（上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4.28

124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07

125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接受劳务 10.42

126 株式会社美迪发路控股 接受劳务 10.42

127 《中国新药杂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7.92

128 国药国际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7.92

129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88

130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4.58

131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64

132 北京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28

133 广东惠信投资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4

134 中国中药霍山石斛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0.56

合计： 898,550.69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1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9,250.04

2 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8,171.61

3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6,685.52

4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5,571.15

5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4,405.06

6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3,655.50

7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1,543.34

8 国药控股陕西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1,211.42

9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0,969.66

10 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9,462.24

11 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8,250.17

12 国药集团西南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5,865.19

13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4,797.51

14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3,756.10

15 国药控股安徽省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2,698.77

16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2,462.73

17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1,006.82

18 国药控股吉林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0,920.75

19 国药控股山东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0,120.48

20 国药控股（天津）东方博康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9,225.67

21 国药控股大连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8,727.68

22 国药控股南通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8,158.07

23 广东南方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7,231.25

24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7,075.85

25 国药控股深圳延风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6,616.50

26 国药控股福州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6,539.00

27 国药控股云南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6,538.84

28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新药特药分公司 销售货物 6,130.15

29 国药控股安徽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5,917.60

30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5,840.07

31 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5,575.70

32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新疆新特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货物 5,357.61

33 国药乐仁堂唐山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5,238.68

34 国药控股贵州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5,158.43

35 国药控股河北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5,054.95

36 国药控股浙江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5,003.10

37 国药控股广东粤兴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4,995.53

38 国药控股鲁南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4,971.31

39 北京金象国兴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货物 4,860.51

40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货物 4,307.48

41 国药控股海南鸿益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4,245.57

42 国药控股济宁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4,202.95

43 国药控股南阳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4,141.22

44 国药集团上海立康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965.01

45 国药控股江苏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868.86

46 国药控股甘肃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827.49

47 国药控股赣州医贸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803.04

48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589.00

49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535.68

50 国药控股宁夏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528.71

51 国药控股重庆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486.14

52 辽宁国大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454.60

53 北京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439.30

54 国药乐仁堂邢台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421.77

55 国药乐仁堂邯郸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361.49

56 国药控股常州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347.54

57 国药控股宁德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262.35

58 国药控股开封普生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194.22

59 国药集团临汾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152.57

60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药品分公司 销售货物 3,046.97

61 国药控股安阳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011.46

62 国药控股六安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006.88

63 国药控股荆州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3,002.38

64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809.98

65 国药控股徐州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774.15

66 国药控股天津北方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718.40

67 国药控股黄石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586.46

68 国药控股龙岩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543.30

69 国药控股台州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508.56

70 国药控股新疆新特西部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434.91

71 内蒙古国大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416.64

72 国药控股赤峰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197.82

73 国药乐仁堂承德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196.28

74 国药控股青海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195.55

75 国药控股安庆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115.44

76 国药乐仁堂秦皇岛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089.54

77 国药控股平顶山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2,073.13

78 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货物 2,001.69

79 佛山市南海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999.88

80 国药控股三门峡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986.95

81 国药控股成都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982.98

82 国药控股百色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947.47

83 国药控股襄阳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861.02

84 国药控股泉州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827.85

85 国药控股盐城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778.18

86 国药控股丽水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718.73

87 山西同丰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704.13

88 国药集团承德药材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664.33

89 国药控股国大山西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539.29

90 国药控股内蒙古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509.75

91 国药控股（威海）威高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508.65

92 国药控股咸宁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497.74

93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452.34

94 国药乐仁堂保定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433.82

95 国药控股苏州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407.48

96 国药控股（乐山）川药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388.35

97 国药控股芜湖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340.32

98 国药控股常德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330.26

99 四川天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329.70

100 国药控股云南滇西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327.04

101 国药控股烟台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307.09

102 国药控股渭南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274.68

103 国药控股南平新力量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175.30

104 国药控股普洱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155.05

105 国药控股延安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141.43

106 国药控股黑龙江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132.71

107 国药控股江西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122.81

108 哈尔滨人民同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098.27

109 国药控股大连和成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091.08

110 国药控股湖州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057.63

111 国药控股枣庄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050.40

112 华药国际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028.01

113 国药山西运城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1,017.19

114 国药控股安康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931.35

115 国药控股铁岭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919.36

116 国药控股通辽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896.98

117 国药山西阳泉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883.77

118 国药控股焦作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873.99

119 国药控股东虹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852.64

120 国药控股丹东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795.37

(上接B058版）

(下转B060版）


